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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會議

討論事項

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

醫療廢物的管理、規管及處置

引言

醫療 廢物具 有潛 在的有 害性 質，而 且有可 能傳 染疾病 ，因 此

應予妥善處理，以保障市民、醫療護理人員和廢物管理人員的安全。

本文件概述政府就規管醫療廢物的處理及處置方面所作的建議。

背景

醫療廢物

2 . 醫療 廢物是 指在 醫務所 、醫 院、化 驗所或 其他 由有關 牙科 、

醫科、護理、獸醫業務或有關醫療護理、病理學或藥物學研究的業務

所產生的物質。醫療廢物主要包括：

( a ) 經使 用或 受污染 利器 ，例 如：針 筒、 針咀、 解剖 刀或 其

他鋒利器具；

( b ) 化驗 所廢 物，例 如： 未經 消毒的 化驗 所備料 及具 有傳 染

性的培養物；

( c ) 人體和動物組織，例如：人體器官及支體或動物屍體；

( d ) 傳染性物料，包括一個特定組別的致命病原體；

( e ) 滴著 血液 、凝有 血塊 或含 有自由 流動 血液的 外科 敷料 、

棉花球或其他廢物；以及

( f ) 受以 上醫 療廢物 ，或 可能 嚴重危 害健 康的其 他傳 染性 物

料所污染的其他廢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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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置及處理方法

3 . 在一九九八年產生的醫療廢物約為 2  6 0 0 公噸，當中有 1  9 0 0

公噸左右的醫療廢物是在堆填區棄置的，而其餘大約 7 0 0 公噸則在送

往堆填區前，先在十家醫院的病理廢物焚化爐焚化。還有少量人體部

分是在市政總署管理的兩個火葬場焚化的。為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，

八家醫院的焚化爐已在一九九九年停止運作，其餘的醫院焚化爐則只

焚化人體部分或動物組織。

4 . 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轄下的醫院、註冊私家醫院及政府診療所

是產生醫療廢物的主要機構，所產生的醫療廢物約佔醫療廢物總數量

的 8 0 %。這些機構已引入措施，把醫療廢物與都市廢物分隔。舉例

來說，醫管局已把需要處置的醫療廢物量由一九八九年每天約 1 2 噸

減少至一九九九年每天 3 . 3 噸，並透過市政總署、區域市政總署或其

承辦商，在處理、運送、貯存及處置醫療廢物方面採取安全措施。不

過，有些少量廢物產生者，例如私人執業醫生及化驗所等卻有不同的

做法。

5 . 現行處置和處理醫療廢物的方法可進一步改善，原因是：

( a ) 在堆 填區 一併棄 置醫 療廢 物和都 市廢 物，可 能會 危及 工

作人 員的 安 全， 理由 是 醫療 廢物 特 別是 鋒利 器 具， 可 能

在運送和堆填過程中外露；

( b ) 並非 所有 種類的 醫療 廢物 都可以 利用 裝設在 醫院 內的 現

有病 理廢 物 焚化 爐或 蒸 壓消 毒爐 處 理。 改裝 病 理廢 物 焚

化爐 ，使 其 達致 現行 的 廢氣 排放 標 準， 並不 符 合成 本 效

益；以及

( c ) 醫療 廢物 的管理 工作 ，既 無劃一 的工 作守則 ，也 無適 當

的法律管制，以防止有不當的行為。

醫療廢物管制計劃

6 . 政府 認為需 要對 醫療廢 物引 入一套 全面的 「由 始至終 」管 制

制度，制度的目標如下：

( a ) 應把醫療廢物妥善分隔，避免與都市廢物夾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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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應把 經隔 離的醫 療廢 物妥 善存放 和包 裝，並 且附 有適 當

的標籤；

( c ) 應制 定適 當的指 引和 防範 措施， 確保 醫療廢 物在 收集 和

運送 方面 符 合安 全， 並 應向 工作 人 員提 供適 當 的設 備 和

培訓；以及

( d ) 處置 醫療 廢物的 方法 ，應 能確保 完全 毀滅具 傳染 性的 病

原體 ，消 除 由利 器引 致 的危 害， 以 及回 應社 會 人士 所 關

注有關適當處置人體部分的問題。

7 . 為了 達致上 述目 標，我 們已 制定醫 療廢物 管制 計劃， 內容 包

括：

( a ) 修訂 《廢 物處置 條例 》， 藉此界 定醫 療廢物 的定 義， 並

建立 法定 架 構， 規管 醫 療廢 物處 置 設施 的處 置 廢物 方 式

和發牌事宜；

( b ) 制定《廢物處置 (醫療廢物 ) (㆒般 )規例》，列明收集及運

送醫療廢物的技術規定；

( c ) 改裝 化學 廢物處 理㆗ 心， 以便提 供適 當的處 置設 施， 以

安全 和在 環 境㆖ 可接 受 的方 法處 理 醫療 廢物 。 有關 的 撥

款建議訂於㆓零零零年㆒月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；

( d ) 制定《廢物處置 (醫療廢物處置的收費 )規例》，訂明使用

化學 廢物 處 理㆗ 心的 收 費計 劃。 這 項收 費計 劃 會依 據 化

學廢物處置收費計劃來擬定；以及

( e ) 公布 工作 守則， 為廢 物產 生者和 收集 者提供 指引 ，使 他

們由 產生 廢 物到 處置 廢 物的 過程 中 ，都 能妥 善 管理 醫 療

廢物。

落實工作

修訂《廢物處置條例》

8 . 在一 九九九 年三 月五日 的環 境事務 委員會 會議 上，委 員獲 告

知引入醫療廢物管制計劃的立法架構。修訂條例草案旨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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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界定醫療廢物的定義；

( b ) 訂定條文，發牌管制醫療廢物處置設施的運作；

( c ) 授權 行政 長官會 同行 政會 議制定 與醫 療廢物 管制 計劃 有

關的附屬規例；以及

( d ) 授權環境保護署署長 (環保署署長 )分階段實行有關法例。

我們預期可以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。

《廢物處置 (醫療廢物 ) (一般 )規例》及有關工作守則

醫療廢物產生者的責任

9 . 根據建議的管制計劃，醫療廢物產生者須：

( a ) 在管 理醫 療廢物 方面 ，遵 守管理 醫療 廢物工 作守 則所 建

議 的 良 好 作 業 方 式 (例 如 ： 妥 為 包 裝 、 用 標 籤 標 明 及 貯

存 )；

( b ) 在獲 發牌 的醫療 廢物 處置 設施處 置醫 療廢物 ，或 把這 些

廢物交付醫療廢物收集者處置；以及

( c ) 在運載記錄表格上填上各項細節。

工作守則會涵蓋的主要範圍列載於附件。環保署現正徵詢醫療專業人

士和廢物收集者的意見，以期制訂有關守則。雖然工作守則不會具有

法律約束力，但遵守或不遵守該守則規定的行為可以在法律程序中用

作證據。

1 0 . 在規 例開始 生效 後，廢 物產 生者將 須把醫 療廢 物交付 收集 者

處置，或者在已獲發牌的廢物處置設施，例如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

醫療廢物。不過，在第一階段，涉及妥善管理醫療廢物和保存運載記

錄的 法律 責任 ，只 會適 用於 主要 廢物 產生 者。 主要 廢物 產生 者將 包

括：

( a ) 所有公立醫院，以及載列於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 (第 1 1 3

章 )由醫管局管理的所有醫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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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根據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》 (第 1 6 5 章 )所界

定的私家醫院和留產所；

( c ) 菲臘牙科醫院；以及

( d ) 所有政府診所 (不論是否由 生署或任何政府部門管理 )。

1 1 . 我們預期其他規模較小的廢物產生者 (例如私家醫生或醫療化

驗所 )會在業內進行自我規管，並透過自願參與性質遵守工作守則。

香港醫學會和新 西醫協會已向我們保證，他們的會員會遵守香港醫

學會 發出 的專 業指 引。 如果 這些 規模 較小 的醫 療廢 物產 生者 能夠 自

律，便無須把他們納入管制範圍內。不過，若有證據顯示這類廢物產

生者的表現未符理想，令環境和公眾 生受損，政府會考慮把規模較

小的醫療廢物產生者納入規管措施的管制範圍。

醫療廢物收集者的責任

1 2 . 規例 會詳列 醫療 廢物在 包裝 、附加 標籤及 收集 方面的 客觀 技

術規定，而並非為收集醫療廢物建立一個昂貴及複雜的發牌制度。規

例亦會訂明醫療廢物在存放和設備方面的要求。廢物收集者需要為負

責運作的員工提供足夠的培訓、安全指示，以及保護衣物和設備。與

廢物產生者一樣，醫療廢物收集者必須備存運載記錄，以便環保署署

長提出要求時可向其出示，以證明受托處理的醫療廢物已恰當地交予

獲發牌照的設施處置。

1 3 . 為了 讓註冊 醫生 、護士 、牙 醫及獸 醫這類 規模 較小的 醫療 廢

物產生者可以靈活處理醫療廢物，有關規例並不會視這些人士為廢物

收集者，條件是他們運送往醫療廢物處置設施的醫療廢物數量每次必

須少於五公斤。

醫療廢物處置設施營辦商的責任

1 4 . 《廢物處置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載有條文，授權環保署署長就處

置醫療廢物設施的運作事宜發出牌照，初期獲發牌的政府設施只有化

學廢 物處 理中 心。 政府 鼓勵 引入 和採 用其 他新 的廢 物處 理及 處置 技

術。不過，環保署署長只會在信納有關設施能夠全面而適當地顧及環

境和公眾 生方面的問題，並且已採取適當的運作管制的情況下，才

會發出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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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當局正在制訂有關規例，待《廢物處置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獲通

過後便會正式向議員提交。我們會提交規例擬本，供各議員參考，以

便他們一併審議整套相關的法例。

處置醫療廢物及提供適當的設施

處置方法

1 6 . 政府 認為醫 療廢 物一般 應予 焚化， 這亦是 加拿 大、德 國、 新

加坡、日本及英國等多個先進國家的做法。焚化燃燒廢物可以完全毀

滅傳染疾病的病原體和利器，也可以處理人體部分，以及減少最後須

在堆填區棄置的廢物殘渣。現代化的焚化爐在進行焚化前會把廢物妥

為分隔，加上採用高溫燃燒和隔濾廢物設施，故能有效減少排放有害

物質到空氣中。

1 7 . 我們 亦曾考 慮所 提議的 其他 處置方 法，但 它們 均不能 完全 解

決問題：

( a ) 堆填 區： 目前， 我們 大部 分的醫 療廢 物都是 在堆 填區 棄

置的 。在 堆 填區 內， 醫 療廢 物的 潛 在有 害物 質 只予 以 覆

蓋， 並沒 有 即時 毀滅 。 因此 ，堆 填 區的 工作 人 員便 須 加

倍小 心， 以 確保 工作 上 的安 全。 在 處理 醫療 廢 物時 ， 必

須採 取更 為 嚴格 的滲 濾 污水 處理 方 法。 在堆 填 區棄 置 人

體部分，是不能接受的。

( b ) 蒸壓 消毒 爐：蒸 壓消 毒爐 是一個 堅固 、高壓 ，以 蒸氣 加

熱作 消毒 用 的容 器； 可 用作 消毒 醫 療儀 器及 實 驗室 培 養

物。 一些 醫 院已 使用 蒸 壓消 毒爐 來 消毒 醫療 儀 器， 以 供

再用 ，或 用 以處 理少 量 從醫 療化 驗 所產 生的 醫 療廢 物 。

不過 ，蒸 壓 消毒 爐並 不 能充 分處 理 其他 醫療 廢 物， 包 括

人體 部分 或 者利 器。 當 以蒸 壓消 毒 爐消 毒大 量 醫療 廢 物

時， 廢物 堆 內某 些部 分 的醫 療廢 物 可能 無法 經 消毒 爐 處

理， 以致 出 現病 原體 未 能完 全被 毀 滅的 情況 。 為解 決 這

個問 題， 通 常的 做法 是 在使 用蒸 壓 消毒 爐開 始 進行 消 毒

程序 前， 先 把廢 物輾 碎 。不 過， 如 果輾 碎機 並 未經 消 毒

或操 作有 欠 妥善 ，輾 碎 機本 身便 會 引起 問題 。 由於 蒸 壓

消毒 爐通 常 不會 設有 控 制廢 氣排 放 的設 施， 因 此經 蒸 發

的 藥 物 存 在 有 把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釋 放 到 大 氣 層 的 危

險。蒸壓消毒爐亦不能達到減少廢物體積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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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微波 系統 ：微波 系統 雖然 能有效 地殺 死大部 分細 菌， 但

不能 殺死 孢 子形 態的 細 菌。 這個 系 統不 宜用 作 處置 所 有

類別 的醫 療 廢物 ，例 如 ：人 體部 分 、金 屬器 具 等便 不 適

宜使 用微 波 設施 來處 理 。和 蒸壓 消 毒爐 一樣 ， 微波 系 統

的缺 點同 樣 是不 能處 理 醫療 廢物 的 各個 部分 ， 會排 出 廢

氣和不能縮減廢物的體積。

1 8 . 蒸 壓 消 毒 爐 及 微 波 系 統 可 作 醫 療 廢 物 焚 化 前 的 預 先 處 理 設

施，或用以減少需要焚化的廢物數量。但使用蒸壓消毒爐及微波系統

只可補足焚化廢物及堆填方法，並不能取而代之。

處理設施

1 9 . 一九 九五年 ，政 府提議 在屯 門興建 中央焚 化設 施，以 便處 理

醫療廢物、動物屍體及保安廢物。前立法局雖曾就興建中央焚化設施

的建議進行多次討論，但這項建議最終予以撤銷，原因是當時的立法

局議員對有關建議的成本效益抱持保留態度，以及考慮到利用現有設

施以節省開支的可能性。

2 0 . 政府 建議改 裝化 學廢物 處理 中心， 代替其 他方 法，以 便安 全

地焚化醫療廢物，理由如下：

( a ) 化學 廢物 處理中 心在 設備 和設計 方面 均符合 發達 國家 所

實施 最嚴 格 的廢 氣排 放 標準 。該 中 心的 處理 量 ，足 以 應

付本港預計在未來十年所產生的所有醫療廢物。

( b ) 改裝 化學 廢物處 理中 心， 較諸興 建新 的設施 ，可 節省 大

量資源和建造時間。

( c ) 由於無需另覓土地興建焚化設施，故可節省使用土地。

2 1 . 政 府 正 考 慮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或 之 前 建 成 廢 物 焚 化 能 源 回 收 設

施，屆時該設施每日可處置 6  0 0 0 噸都市廢物。不過，能源回收焚化

設施是為了配合焚燒大量固體廢物而設，技術程序和控制功能 (例如

燃燒溫度和廢氣排放標準 )均有別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，因此不能夠

像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般完全毀滅某些醫療廢物。我們無意在日後把醫

療廢物交由能源回收焚化設施處理，所以就處置廢物功能而言，這類

設施和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並無重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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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化學 廢物處 理中 心完成 改裝 ，可供 處置醫 療廢 物時， 我們 便

不再需要其他額外的設施例如蒸壓消毒爐或微波系統。然而，政府不

會阻止私營機構興建其他廢物處置設施，惟這些設施必須符合《廢物

處置條例》和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的發牌規定。

須作出的改動

2 3 . 為了 使化學 廢物 處理中 心能 夠處理 醫療廢 物， 我們需 要採 取

以下步驟：

( a ) 設計 和改 動現有 設施 ，以 便接收 、處 理、存 放及 焚化 醫

療廢物；

( b ) 提供 轉運 車斗， 以便 以密 封方式 運送 醫療廢 物到 化學 廢

物處理中心；

( c ) 裝設和加強控制和監察環境的設備；以及

( d ) 提供 處置 醫療廢 物的 配套 設施， 包括 電腦化 量重 設備 、

廢物記錄及帳務系統。

2 4 . 本年 五月完 成的 補充環 境影 響評估 研究確 認， 若進行 擬議 的

改動和採取額外的緩解措施，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將可以在符合規定的

環保標準下處理醫療廢物。

2 5 . 按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價格計算，改動工程費用估計約為 6 , 4 0 0

萬元。由二零零一／零二年度至二零一一／一二年度的平均經常開支

約為每年 2 , 2 0 0 萬元。政府打算在二零零零年一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

提交撥款建議。待取得財務委員會批准，以及視乎屆時可用的撥款而

定，我們預料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將於二零零一年年中準備就緒，可以

焚化醫療廢物。該中心徵收的費用，可彌補部分的營運成本。

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廢物的費用

2 6 . 按照  “污染者自付 ”原則，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使用者應該繳

付處理和處置醫療廢物的費用。徵收處置廢物的費用，亦有助提供經

濟誘因，鼓勵廢物產生者減少製造及妥為分隔廢物。為此，我們建議

實施《廢物處置 (醫療廢物處置的收費 )規例》，為收費安排提供法律

依據。



9

2 7 . 收費 機制會 與現 時為化 學廢 物處理 中心制 訂的 陸上化 學廢 物

收費計劃相同，我們不打算收回資本開支，只會向不屬於政府部門的

廢物產生者收回非定額操作費。醫療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和化學廢物處

置收費計劃是兩項完全獨立的收費計劃，不會出現互相補貼的情況。

此外，有關當局只會按照私營廢物產生者交予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醫

療廢物數量收取費用，至於處置政府部門的廢物涉及的費用，是無需

他們分擔的。

2 8 . 所有 醫療廢 物皆 會劃一 收費 ，在化 學廢物 處理 中心焚 化醫 療

廢物，費用估計約為每公斤 7 至 8 元。每名廢物產生者只須按照交予

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廢物數量繳付費用。我們會參考通脹水平作出調

整，釐定確實的收費額。對於把少量醫療廢物交予化學廢物處理中心

處置的使用者，他們亦須繳付約 1 5 0 元的最低費用。在諮詢有關的醫

務專業團體期間，我們得知一般私家醫生所產生的醫療廢物數量不多

(每星期約 1 至 2 公斤 )。因此，它們處置醫療廢物的次數並不頻密，

大概每月兩次。

2 9 . 目前，處置化學廢物的 收費率定為非定額操作費的 3 1 %。這

個比率會按年逐步遞增，到二零零五／零六年度便會增加至 1 0 0 %。

他學廢物處理中心在二零零一／零二年度可以處理醫療廢物時，預期

收費率 會定於非定額操作費的 4 6 %，到二零零五／零六年度則增加

至 1 0 0 %。預計收入將由二零零一／零二年度約 6 0 0 萬元增加至二零

零五／零六年度的 1 , 6 0 0 萬元。

公眾諮詢

3 0 . 我們 已諮詢 各有 關的醫 務專 業團體 ，包括 醫管 局、所 有私 家

醫院、香港醫學會、新 西醫協會，以及環保工程商會。這些團體的

代表一般贊成這項醫療廢物管制計劃。香港醫學會及新 西醫協會向

政府表示，私家執業醫生會自律及遵行香港醫學會的醫療廢物管理指

引 (他們的工作守則 )，因此無須向他們實施規例所載的規定。

3 1 . 醫學 界及廢 物收 集商均 支持 “污染 者自付 ”的 原則， 並同 意

應只收回非定額的操作費。醫管局及所有私家醫院均提議應採取與化

學廢物收費計劃相近的收費計劃遞增模式。

3 2 . 我們 在一九 九七 年年初 就擬 改建化 學廢物 處理 中心諮 詢葵 青

區議會，該會的議員擔心建議會對區內環境有不良影響，以及令污染

惡化。葵青區議會提出動議反對該計劃。我們隨後展開了補充環境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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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評估研究，證實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可以符合環保的方法同時處理化

學及醫療廢物，從而消除了區議員的憂慮。

3 3 . 我們 在一九 九九 年五月 三日 ，就補 充環境 影響 評估研 究諮 詢

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。在對有關的監察機制稍作修改後，該項研究的

結果及建議已獲該委員會通過。我們有信心在落實擬議的計劃時，化

學廢物處理中心能符合該委員會的所有規定。我們已在一九九九年五

月十三日再向葵青臨時區議會匯報該項研究的結果。不過，葵青臨時

區議會仍反對擬議的計劃，並且再次提出動議，表示反對在化學廢物

處理中心焚燒醫療廢物。我們日後會定期向葵青區議會提供詳細的環

境數據，如廢氣排放資料等。

徵詢意見

3 4 .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。

規劃環境地政局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


附件

工作守則建議的良好管理醫療廢物方法

!  把醫療廢物與其他類別廢物 (例如都市廢物 )分隔，避免危害都市

廢物收集者和堆填區工作人員的健康。

!  把醫療廢物放置在適當設計用以盛載利器的箱、袋或容器內。

!  為醫療廢物加上標籤或標記，使工作人員和公眾易於識別。

!  使用適當設計的運輸車斗在處所內運送醫療廢物。

!  在處所內設置安全穩固的臨時存放設施。

!  使用適當設計的車輛和設備，把醫療廢物運送到廢物處置設施。

!  為員工提供適當培訓，確保他們在正常和緊急情況下均能採取所

需的各項安全措施處理醫療廢物。

!  記錄廢物收集者收集的醫療廢物數量，並在有關當局要求時，出

示記錄以供查閱。

!  制定醫療廢物管理計劃，訂明適當的管理責任。


